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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面临的三大问题
和五大对策措施 

 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广西坚持集约化、绿色化统筹推进政

务信息化系统建设，统一建设、统筹建设项目比重不断提高，

分散重复建设现象得到根本性转变。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
《广西政务信息化建设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中期评估统计，

截至 2023 年 6 月，近 40%的项目采用统一或统筹建设模式

进行建设，并已投入使用，各行业信息化系统建设共享复用平

台、组件成为共识，政务信息化系统共享复用水平不断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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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约系统复用的三个主要问题 

（一）缺乏标准规范指引。目前，自治区大数据主管部

门已组织编制“一地创新、全区复用”的工作方案，统筹推

进系统复用工作。但全区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的总体架构、

工作指南、实施路径等尚未明确，复用产品、系统组件等供

需对接不畅。跨层级、跨部门、跨领域的系统建设缺乏有效

协同机制，推动系统复用难度较大，需要制订统一的标准规

范指导全区各行业各部门系统复用建设。 

（二）系统复用资源池尚未建立。据统计，近三年，自

治区本级各部门共实施了超过 2000 个政务信息化项目，项

目范围覆盖工业、农业、政务服务、民生服务、城市治理等

多个领域，沉淀了大量的系统资源。但全区未建立系统可复

用的认定标准，未形成复用资源池，系统复用供给、流通基

础仍较为薄弱，资源复用能力不强。 

（三）可复用系统的推广难度大。近几年，广西在建设

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等全区重大平台中形成了电子证照、电

子印章、统一身份认证、统一消息等功能齐全、可共享复用

的应用平台，但从项目实践看，仍有一批新建项目规划建设

类似功能平台，反映出部分单位系统复用意识不强，项目复

用审查缺乏上下联动、横向协同的联评联审机制，未充分发

挥系统复用推广的“指挥棒”作用。 

二、推进系统复用的五大举措 

（一）丰富可复用产品供给。一是挖掘提升一批可复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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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。开展全区政务信息化系统普查，摸清存量政务信息化

建设成果底数，筛选知识产权归属明确、符合广西政务信息

化标准规范的应用资源、组件资源、优秀案例资源，编目形

成广西政务信息化系统可复用产品“一本账”。二是布局建

设一批可复用新产品。聚焦制约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的瓶

颈，采用揭榜挂帅等方式，适当超前建设和储备一批可复用

新产品，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需求。三是推

动可复用产品循环供给。鼓励各级各部门采用可复用产品建

设新的政务信息化系统，并在系统建设过程中提炼形成新的

可复用产品。监测各地区、各领域的创新及特色应用动态，

将具有普遍意义、具备全区复制推广价值的应用升级为公共

能力或优秀应用案例，推动“一地创新、全区复用”。 

（二）优化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管理。围绕政务信息化

系统复用的组织、业务、制度规范、支撑工具等多要素，建

立政务信息化项目全周期全要素管理体系，实现全链条、全

口径、全要素的高效协同管理，支撑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项

目高效实施。组建政务信息化项目预防重复建设论证小组，

探索建设项目智能查重系统，推行新建项目查重，避免相同

功能/系统、同类功能/系统、换壳功能/系统重复建设。 

（三）促进可复用产品高效流通。一方面，加强可复用

产品供需对接。按照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的思路，

以“建设+运营+移交”的市场化方式，搭建政务信息化系统

可复用产品供需对接平台，加强重点可复用产品宣传推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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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各级各部门对可复用产品的认知度，畅通供需“内循

环”。另一方面，完善可复用产品交易体系。依托“广西数

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中介超市”建立可复用产品快速采购通

道，对不在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，且金额在政府采购限额标

准以下的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项目，优先通过中介超市快速

采购可复用产品，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在全区推

广落地。 

（四）推动系统复用市场化创新。一方面，建立科学合

理的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公共能力投资模式。设立创新基金

对承担创新开发建设任务的业主单位、市场主体进行奖补，

制定配套政策对创新成效、复用推广成效明显的可复用产品

建设业主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给予奖励，推动多方主体积极

参与“一地创新、全区复用”建设，形成良好的政务信息化

系统复用生态。另一方面，引导产业商业模式变革。支持软

件企业、科研机构加大创新型应用开发投入力度，研发具有

普遍性通用性的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产品，逐步由定制化服

务、解决方案提供向产品化服务模式转型。 

（五）完善系统复用标准制度体系。一是强化可复用产

品标准化程度。聚焦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的规划设计、可复

用认定、推广、运营运维等重点环节，制定技术、产品、服

务、管理、评测等标准规范，形成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标准

体系，提升标准化水平。二是建立系统复用质量管理机制。

组建政务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质量管理团队，强化可复用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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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研发、应用、运维运营等实施流程监管。畅通产品应用评

价渠道，重点加强可复用产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承

诺等监督，保障系统复用质量。三是创新系统复用评价评估

体系。以用户、需求、结果为导向，建立政务信息化系统复

用评价评估指标体系，常态化开展第三方评估，通过横向评、

纵向评、用户评，促进各方主体提升政务信息化系统可复用

产品研发供给、应用复用能力，推动政务信息化系统复用高

质量发展。 

 

（执笔人：邹华曼、覃许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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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    址：http：//gxxxzx.gxzf.gov.cn/ 扫描二维码获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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